附件1：

汕头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查验记录表

	车辆单位
	
	注册登记日期
	

	牌照号码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VIN
	

	车辆类型
	工程渣土车

①四 轴(
②三 轴(
③二 轴（自卸式）(
④二 轴（厢  式）(
	工程泥浆车

罐式车(
	装修垃圾车

①二 轴（自卸式）(
②二 轴（厢  式）(
③勾臂车(

	序号
	查验项目
	查验内容和要求
	查验方法
	判定

	1
	结构要求
	厢体/罐体是否符合《指引》结构要求。
	观察
	

	2
	限载及尺寸
	尺寸应符合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数据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车辆载重相关要求。严格按照《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规定的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符合《指引》要求。
	观察/

尺测量
	

	3
	密闭性能
	车辆有密闭装置，厢体/罐体密封性能良好。
	观察
	

	
	
	厢体顶盖安装稳定、可靠，表面完整，

开启、关闭应灵活平稳，车厢底部应采取防渗漏措施/罐体车焊缝均匀，上部应有密封罐盖，车身尾部卸料口应安装防误操作手动安全防护装置及泥水漏撒兜底防漏措施。
	观察
	

	
	
	后厢板锁紧装置应锁紧可靠，行驶过程中不发生跳动、自动开启等现象；后厢板应带有密闭装置，密封性能良好，密封条应完好（发现工程渣土车密封条有破损情况时，需对其进行完整注水检测）；后门铰链采用双铰链结构，各连接部件的零部件应无损坏、无永久变形等现象/罐体应安装监测车身尾部卸料口装置，保证运行时卸料口密闭。
	观察
	

	4
	车辆外观
	车辆外观、颜色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喷涂相关信息。外观整洁美观，无明显凹陷和变形。
	观察
	

	5
	车载装置
	车载监控终端应采用北斗兼容终端，且已列入交通运输部《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技术规范的车载终端的公告》和广东省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报警系统终端设备目录，满足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并可接入建筑垃圾监管平台。车载装置设备涵盖功能符合《指引》对应车辆要求。
	观察/

聆听/

核查/

平台端确认
	

	结论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员签字
	

	检验单位（盖章）
	

	注：1.判定栏中合格用“√”、不合格用“×”注明，有数字用数字标明。

2.在《指引》中没有规定具体检验方法的，可通过目测，图、文、物核对，操作演示等方法进行。监控终端接入建筑垃圾监管平台，待平台启用后再行查验。

3.每台车一表，一式三联，检验机构一联、车主一联、相关职能部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核准许可核发部门）一联；检验机构完善查验档案管理，为每辆合格车辆建立电子档案，留存查验记录等信息，留存时间为1年。

4.“结论”栏，由授权签字人对检验数据进行复核后，作“符合要求”或“不符合要求”的结论。
5.“检验单位（盖章）”栏由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加盖业务专用章。


